國立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
1、 
作業行為管理

1、 實驗室、實習工場作業人員應穿著實驗衣，戴護目鏡，不宜穿著過於寬鬆之衣服，如蓄長髮者應加以束紮。不得穿拖鞋或赤腳至作業場所。

2、 在實驗室、實習工場不得戲鬧及飲食。
3、 不可隨意坐於實驗室、實習工場桌上。
4、 不可將食物儲藏在存有化學藥品之冰箱內。
5、 使用化學藥品後，需先洗手後方能進食。
6、 避免單獨於實驗室從事實驗，如須於入夜進行實驗，應有其他人員陪同。
7、 在實驗室、實習工場時，應有老師或專職人員擔任監督之角色。
8、 使用玻璃器皿時，不可直接觸摸剛加熱後之試瓶。
9、 使用本生燈前應檢查通氣導管是否有漏氣現象，且不可用紙片點火，不用時應將通氣導管關閉。
10、
任何玻璃器皿放置應有適當之固定，不可任意放置，造成滑落而產生意外。
11、
破損之玻璃器皿應收集儲存後集中處理。
12、
用試管直試加熱時，身體不可太靠近加熱區，以免內含物噴出而濺及身體。
13、
在有禁煙之標誌區內嚴禁煙火。

2、 
溶劑及藥品存放之規範

1、 
五百毫升或更大容量之易燃液體在實驗後，需放回特定防火防爆之儲存櫃中。（註：非全滿之容器仍以全滿視之）
2、 
化學藥品及溶劑存量以足夠進行實驗為原則。
3、 
化學藥品及溶劑應依其危害性及相容性隔離置放。（見附件一）
4、 
無機酸與可燃化學藥品需隔離置放。
5、 
存放在實驗桌，排煙櫃，及其他實驗場所的化學藥品的量，以足夠一次試驗為原則，取樣後的化學藥品應放回原位。

3、 
廢液分裝器之規範

1、 
危害性廢液應依其性質分類，分別倒入貯存容器中，勿直接倒入水槽。（見附件二）
2、 
危害性固體廢棄物應依其性質分類，分別裝入塑膠袋中密封起來，以方便集中處理，絕不可將之與一般垃圾混合。危害性固體廢棄物之分類如下：

(1) 化學藥品儲存罐及實驗用之玻璃器皿以及廢棄針頭。

(2) 舊藥品罐及無標籤之藥品罐。

(3) 附著水銀系藥劑的消毒紗布、紙類及樹脂。

(4) 油泥或沾染油污之布、紙等廢棄物

(5) 吸附有害物質的矽膠、活性鋁膠及樹脂類等材料。

4、 
鋼瓶固定之規範

1、 
運送鋼瓶要用手推車，並需加防護蓋與鎖鏈固定。
2、 
鋼瓶應以鎖鏈固定於牆壁或實驗桌旁以防因意外或地震而傾倒。氧氣及氫氣鋼瓶之置放應遠離易燃物質。氫氧鋼瓶存放地點需安裝防爆裝置。

5、 
溶劑蒸餾之規範
溶劑蒸餾一律置於排煙櫃中進行。各實驗室如需使用同一種溶劑的蒸餾裝置時，則由安全管理委員會協調，以共用為原則。各實驗室儘量能一次蒸餾足量溶劑使用，可避免因日夜皆須蒸餾之危險性。
本人 _________________　學號 ___________________　願意遵守上述工作守則規定。

